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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城市更新（全面改造）2023-2025 年
中长期计划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

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纲要》《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

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（建科〔2021〕63号）》等文件精神，

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

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》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

加快推动“三旧”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（粤府〔2019〕

71号）》等文件要求，以及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实施“百县千

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“产业第一、交通提升、城市跨越、民生

为要”等工作部署，依据《珠海经济特区城市更新管理办法》（珠

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38 号）等相关政策和技术规范，结合相关上

位规划要求，制定本中长期计划。

二、编制重点

本中长期计划重点传导落实《珠海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

划（2019-2025）》中城市更新总体目标及任务安排，建立 2023-2025

全面改造中长期计划项目库。

（一）科学有序推进城中旧村全面改造。逐步消除城中村安

全隐患，改善居住环境和配套服务，推动实现“村村有物业”，助

力城中村改造高质量发展；注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，促进城市功

能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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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积极推动旧工业区升级改造。严禁新增“工改商”“工改

居”，严控“工改产”，鼓励“工改工”，逐步消化历史“工改商”“工改

产”项目，助力 5.0 产业新空间连片成规模规划建设。

（三）稳步推进旧城镇连片改造。以完善城市功能结构、优

化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目标，继续推进城市之心、

九洲港片区等城市发展重点片区连片改造，有效提升城市活力。

三、任务计划

（一）总体任务

2023-2025年，全市推动实施全面改造项目 64个，总用地面

积 757.22公顷（详见附表）。

（二）分项任务

1.保障实体经济发展。严禁新增“工改居”“工改商”、严控新

增“工改M0”、严控“工改M0”新增，2023-2025年新增“工改M0”

不超过 105万平方米，有序引导“工改M0”合理布局。

2.助力教育设施攻坚。2023-2025年通过城市更新落实基础教

育设施不少于 38万平方米，幼儿园 31所、小学 12所、中学 3所。

3.提高住房保障力度。积极引导城市更新项目配套建设保障

性租赁住房和人才租赁房，2023-2025年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供应保

障性住房或人才房不少于 23万平方米。

4.助力城中旧村拆违。2023-2025年力争通过城市更新实现违

法建筑存量减少不少于 18万平方米。

5.贡献固定资产投资。2023-2025年内实现城市更新固定资产

投资总额 450亿元。

（三）项目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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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计划推进共 21个城中村改造项目，总用地规模 551.23公顷。

到 2025年，10个项目全部竣工或首期竣工、4个项目实现新开工、

7个项目取得改造方案批复。

2.计划推进共 28个旧厂房改造项目，总用地规模 144.41公顷。

到 2025年，19个项目全部竣工或首期竣工、8个项目实现新开工、

1个项目取得改造方案批复。

3.计划推进共 15个旧城镇改造项目，总用地规模 61.58公顷。

到 2025年，9个项目全部竣工或首期竣工、6个项目实现新开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、各部门要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

法，抓好中长期计划任务落实。市自然资源局要做好统筹、协调、

指导、监督，切实发挥好统筹抓总作用；各区要严格按照计划任

务要求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倒排工期，挂图作战，

以硬作风、硬举措完成硬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实施评估。构建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层次的更新

规划管理体系，强化规划研究对计划管理的支撑，健全城市更新

前端计划统筹与规划实施后端管控。市自然资源局不定期对各区

中长期计划实施进行定期评估、检讨以及动态修订，重点加强对

居住、商业、教育、产业、住房保障等分项任务目标的实施评估。

（三）夯实制度保障。根据城市发展需求以及实施评估情况，

各区、各部门要加强政策创新研究，持续丰富政策工具箱，为任

务计划落实提供政策制度保障。积极鼓励各区以完善城市功能结

构、优化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目标，探索改造模

式创新研究，开展统筹做地试点示范，加强土地一级市场管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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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本计划中有关统计口径按以下规则执行：1.供应用地

规模包括通过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签订合同出让的开发建设用地

以及补公用地。2.新增“工改M0”类建筑规模按更新单元规划批准

实施的M0计容建筑面积纳入统计。3.教育设施统计口径为通过城

市更新规划审批或土地移交入库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和九年一

贯制学校的学校数量、学位和建筑面积。

（二）本计划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

日。

（三）本计划印发后，经论证确需中止实施的项目，应由各

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按程序规定向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申请从计划名

单中移除；符合相关规定要求、条件成熟且确需近期实施的项目，

应由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按程序规定向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申报调

整纳入计划后实施。

（四）本计划由珠海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，各区政府（管

委会）负责组织实施。

附表：珠海市城市更新（全面改造）2023-2025 年中长期计

划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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